股权登记需提交资料（自然人股东）

本行股权证原件、复印件。

股东身份证原件、复印件。不能提供身份证件，提交公安机关开具的身份证明。

原股东死亡的，除提交死亡证明书或宣告死亡的法律文书外，申请人还需提供本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以及对该部分股权享有继承权的有效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公证遗嘱、经公证的财产分割协议、判决书等）。

原股东被依法宣告失踪的，提交宣告失踪的法律文书。

因离婚导致的股权分割，申请人需提供离婚证或离婚判决书、与申请股份有关的经公证的财产分割协议或判决书等原件、复印件。
受让取得股权的申请人，提交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价款支付的相关凭证、股权证记载股东的身份证复印件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与原股东共同办理股权登记。

股权登记须股东本人办理，委托他人代为办理的，需持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在境外公证的《授权委托书》需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

自然人股东本人登记时应签署股权无权属纠纷的《声明》，授权他人登记的应提交经公证的《声明》。

股东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立的证券交易账户卡原件、复印件。

上述证明、凭证及相关材料的复印件均为一式2份，并应由股东本人签名。

